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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問題意識 

回顧我國高速公路的歷史，其興建係起於 1973 年第一次石油危機發生，

為提升經濟發展，時任行政院院長蔣經國提出十項大型基礎建設工程。其中，

南北高速公路（中山高速公路）工程共分四期編列特別預算 489 億元，自 1971

年開工，至 1978 年全線開通，是台灣的第一條國道高速公路1，不僅成為台

灣西部走廊乃至台灣本島的交通大動脈，便利的交通運輸中也帶動了台灣經

濟成長。 

不過，隨著經濟發展也衍生更多的交通需求，例如增建公路以解決交通

擁擠問題，以及維護道路以解決交通安全問題等，因此如何籌措公路建設經

費使公路財政問題獲得緩解成為重要課題之一。在中山高速公路營運初期，

汽燃費、歲出回收、借款收入及建設公債之發行為其主要財源；1980 年以後，

中山高速公路已完全通車，通行費成為主要的收入，歲出收回則逐漸下降，

同時已無透過發行公債取得財源。通行費從 1980 年起開始成長，其收入約佔

總收入之 50%到 70%（林繼國等，1998:17-21）。 

既然通行費收入為國家公路的重要財源，如何正確、有效收取，自然成

為國家機關重要的行政任務。而國道公路的收費方式，由一開始的人工收費

到近期的電子收費，其間的設計規劃與收費政策（包括財源籌措、收支及費

率計算等）息息相關。也因此在探討收費方式變革過程中所具有的政經特性

之前，容有必要先就相關的收費政策及變遷背景進行瞭解，並進一步由電子

收費的實施歷程分析出各時期所隱含的政治經濟意涵及因果關係。 

一、高速公路收費政策沿革 

（一）財務規劃 

國道公路在 1994 年以前其相關收入與支出項係編列於國道高速公路局

（以下簡稱「高公局」）之預算內，在 1994 年以後則以基金之方式運作，即

目前交通部所屬的「國道公路建設管理基金」（以下簡稱「國道基金」），並自

                                                 
1 參考維基百科對於「十大建設」及「中山高速公路」之說明，http://zh.wikipedia.org/zh-tw/，
2010 年 5 月 15 日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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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年度起與「高速鐵路相關建設基金」、「民航事業作業基金」及「觀光發

展基金」簡併為「交通建設基金」。 

1.國道基金背景沿革 

為有效推展與管理有特定財源具自償性之國道公路建設計畫，並統籌辦

理其興建、營運、維護及自償部份之資金籌措、償還等事宜，以提升交通服

務水準，爰依據中央政府建設公債及借款條例第5條、公路法第28條及預算法

第21 條，於民國83年度奉准成立「交通部國道公路建設管理基金」，後於1999

年度因基金簡併改為「交通建設基金『國道公路建設管理基金』」分預算，

為依預算法第19 條所定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主要特性為作業基金功能。 

自1999年度奉准簡併改成立交通建設基金後，國道分基金主管機關為交

通部，管理機關為高公局，動支機關則包括交通部、國道新建工程局及高公

局（王銘德等，2003:13）。 

2.國道基金財務計畫概要 

目前國道係根據 1995 年之「交通部國道公路建設管理基金收支保管及運

用辦法」2而運作，國道基金設置之目的在於促進自償性國道公路之建設、維

護及管理，以達成整體國道公路系統興建之目的，由此可知，國道基金係以

自償性之國道公路做為主體。而根據本辦法，基金本身之財源包括法定預算、

基金盈餘與捐款，由負債方式而獲得財源包括公債之發行與借款融資，而由

國道公路之運作而產生之收入則包括通行費、權利金以及汽燃費等。至於基

金之用途可以從三個角度來看，一為國道公路建設之資本成本，其次為財務

支出，最後則為維持國道公路運作之維護管理費用（林繼國等，1998:17-21）。 

至於與通行費率相關之自償性規劃，則歷經以下四次修訂（淡江大學，

2010:6-1~6-2）： 

(1)行政院民國 80 年 12 月 13 日台(80)忠授三字第 14460 號函，核定「第

二高速公路建設暨中山高速公路拓建財務計畫」自償率訂為 70.02%。 

(2)行政院民國 81 年 11 月 30 日台(81)忠授三字第 13680 號函修訂「第二

高速公路建設暨中山高速公路拓建財務計畫」後，民國 83 年 5 月交通部據此

                                                 
2「交通部國道公路建設管理基金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於民國 88 年已廢止，由「交通建設

基金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取代；後者於民國 92 年又更名為「交通作業基金收支保管及運

用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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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報行政院，試算至民國 123 年，自償比例為 71.35%。案經行政院民國 83

年 10 月 27 日台(83)交字第 40185 號函復交通部，將自償率修訂為 75%。 

(3)民國 91 年 11 月 18 日交通部交會密字第 091A001011 號函報行政院「國

道公路建設管理基金財務計畫修訂（草案）」，以民國 126 年為評估年期，在

通行費率不調整情況下，名目折現率以 7.3%計算，自償率為 74.34%。案經

行政院經建會研商並經行政院秘書長於民國 92 年 1 月 8 日函示，俟東部國道

蘇花段及國道 6 號南投段建設計畫經費核定後儘速修正並補充報院，據此財

務計畫自償率仍暫訂為 75%。 

(4)行政院主計處於民國 94 年 3 月 29 日邀集各機關召開「國道公路建設

管理基金自償率事宜」會議，結論：擬在通行費率不調整情況下，名目折現

率以 6.2%計算，自償率提高為 78%，並將以往國庫增撥數追溯合併計算，請

儘速修訂財務計畫報院核定。而目前由於蘇花高速公路暫緩動工興建及國道

1 號五股至楊梅拓寬等重大工程計畫尚未核定，高公局將俟政策明朗後進行

財務計畫草案修訂工作。 

    由此可知，目前國道公路係以民國 126 年為評估年期，自償率則為 78%。 

3.通行費率之訂定 

目前已通車之收費國道主要為國道一號（中山高速公路）、國道三號（福

爾摩沙公路）以及國道五號（蔣渭水公路），分別自 1974 年、1993 年以及 2006

年開始徵收通行費。而費率之訂定主要有三次（1974 年、1981 年及 1991 年），

其沿革可參考下表： 

表 1 歷 年 通 行 費 調 整 沿 革  

 單 位 ： 新 台 幣  

調整日期 小 型 車 客 貨 車 聯 結 車 

1974.07.30 15 20 30 

1981.07.26 25 30 40 

1991.09.01 40 50 65 

參考資料來源：林繼國等，1998:68 

（二）收費實施  

1.收費方式之演進－人工收費、自動收費及電子收費 

國道公路之收費，自中山高速公路於 1974 年 9 月三重中壢段通車成立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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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收費站開始收費以來，係採「主線柵欄」式，利用電腦計數、人工收取的

計次方式收費。在執行過程中，為期能縮短繳費過站時間，亦尋求引進新的

收費技術，例如 1983 年 2 月推出不找零車道、1996 年 12 月推出回數票專用

車道。 

另，1986 年間由於立法委員質詢要求改善高速公路收費型態，交通部允

諾交下國道高公局研究引進自動投幣機（ACM）試辦。1996 年間，高公局斥

資新台幣近六千萬元引進後，期望利用機器取代人工之收費方式（即改採自

動收費方式）。惟此試辦計畫後因維修成本高昂且另行招商困難，致被迫提前

停用，本案並遭監察院予以糾正3。 

高速公路電子收費系統（Electronic Toll Collection，以下簡稱「ETC」）

政策於 1991 年提出，其間歷經：民營化規劃、中華電信招標後預算遭立法院

刪除、改採 BOT 方式由民間參與、第一次甄審結果遭行政法院認定違反平

等、公益原則而撤銷最優申請人資格、重為第二階段甄審後又由原得標團隊

繼續營運等等過程，可謂好事多磨（ETC 政策在相關決策作成後的演變過程，

詳後述）。然而，正常營運下的 ETC 為用路人帶來的便利性，以及其所產生

的省時、節能減碳等效益，的確也為台灣的高速公路收費史寫下新章。 

2.收費站之設置 

除了收費方式的研議改進，在高速公路收費站的設置部分亦有部分變

更。高公局於國道一號及國道三號各設置 11 處收費站， 國道五號則設有頭

城收費站。其中，1998 年因地方民眾反彈，汐止收費站南下停止收費，七堵

收費站亦於 2000 年 10 月北上單向開始收費。 

而月眉收費站採匝道式收費，僅收取使用后里交流道南出北入用路人過

路費，此設計主要避免南下車輛經由該交流道或國道三號北上車輛經由大甲

交流道利用連接其中的縣道 132 號（甲后路）來規避收費4。 

3.通行費之性質 

至於國道公路通行費之性質，於興建初期係以「工程受益費」5編列，至

                                                 
3監察院交通及採購委員會會議第 2 屆 12 次會議，監察院公報，1998/12/09，2187：2989-2992。 
4 參考維基百科對於「中山高速公路」的說明，http://zh.wikipedia.org/zh-tw/，2010/05/15 查

詢。 
5 工程受益費徵收條例第 2 條規定： 

「各級政府於該管區域內，因推行都市建設，提高土地使用，便利交通或防止天然災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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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年公路法修正時變更為「通行費」，其主要理由為「公路收費之目的，

並非單純基於受益者付費原則，尚包括貸款、公債及基金之償還，其與工程

受益費不同，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爰將序文之公路工程受益費修正為通行

費」6。同時，依使用者、受益者付費原則，公路通行費之徵收係屬國家規費，

屬於公法性質7。 

二、ETC 系統運作說明 

科技的進步為人類帶來便利及更有效率的生活，因此如何運用先進的電

子、資訊、通信、自動化控制等技術，使有限的運輸資源作最有效的利用，

以達到減少擁擠、延滯、成本及提高安全與效率的目的，是近年來我國積極

發展智慧型運輸系統（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ITS）的主要目標。

在此考量之下，ETC 成為推動高速公路智慧化之首要重點計畫。 

ETC 是利用架設在收費站的車道系統（Road Side Unit）與安置在用路人

車上之車上讀卡機（On Board Unit，OBU。亦有稱為「車上機」或「車內設

備單元」）及 IC 卡三者之間的連動關係而完成收費之目的。當用路人將 IC 卡

插入車上讀卡機內，駕車通過高速公路電子收費車道，車道系統就會喚醒車

上讀卡機。 

ETC 除可改善現今高速公路收費站交通流量與空氣品質外，採取「走多

少，收多少」之計費模式，使得「使用者付費」之公平理念更加落實。而 ETC

所使用之車上機亦可結合未來智慧型運輸系統之應用，提供駕駛人即時顯

示、車輛定位追蹤及電子地圖等服務8。依交通部研究資料，利用電子收費系

統能減少車流延滯，每小時車流量可由人工收費最大的 900 輛增加至 1450

輛以上，故實施電子收費可大幅提升行車效率，改善服務品質9。 

ETC 系統主要分為兩部分：前端系統負責執行車輛偵測與資訊傳輸設

                                                                                                                                      
建築或改善道路、橋樑、溝渠、港口、碼頭、水庫、堤防、疏濬水道及其他水陸等工程，應

就直接受益之公私有土地及其改良物，徵收工程受益費；其無直接受益之土地者，就使用該

項工程設施之車輛、船舶徵收之。 

前項工程受益費之徵收數額，最高不得超過該項工程實際所需費用百分之八十。但就車輛、

船舶徵收者，得按全額徵收之，其為水庫、堤防、疏濬水道等工程之徵收最低限額，由各級

政府視實際情形定之。」 
62003 年 7 月 2 日修正公路法第 24 條之立法理由參照。 
7財政部國庫署民國 96 年 6 月 1 日台庫二字第 09603049980 號函參照。 
8  
9 交通部「智慧型運輸系統高速公路電子收費」專案報告，1999 年 12 月 23 日立法院第四屆

第二會期交通委員會第十次全體委員會議，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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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後端系統則負責資料儲存與維運管理。而前端系統的執行與訊號傳輸方

式主要分為兩類：一為車輛定位系統（Vehicle Positioning System，VPS，另

一為專用短距離無線通信系統（Dedicated Short Range Communications，

DSRC）；其中專用短距離無線通信系統（Dedicated Short Range 

Communications，DSRC）又可由訊號發送方式區分為紅外線（DSRC-Infrared）

系統、及微波（DSRC-Radio）系統。我國 ETC 政策規劃初期引起軒然大波

的「紅外線、微波」系統之爭，所指即為系統訊號發送方式的不同。 

然而在目前 ETC 的實際作業上，系統訊號發送的方式僅為整個高速公路

電子收費機制的環節之一，卻並非技術面的決定性因素。茲將現行 ETC 運作

方式說明如下10： 

（一）計數分類—車型辨識模組 

1.車輛經過 ETC 車道前，車道上方架設有車輛感知/偵測器，利用六道雷

射光束涵蓋區域範圍為車道整體範圍。 

2.偵測車道上行駛車輛，進行車種辨識，目前台灣高速公路收費站，針

對不同車種有不同的收費標準（小型車/大客貨車/聯結車為 40/50/65 元）。 

（二）錄影存證—錄影存證模組 

全天候 24 小時不間斷進行錄影 

（三）感應扣款—車道感應扣款模組 

透過感應收發器（IR-Transceiver），車輛行經ｅ通機（即車上機）感應熱

區，喚醒車上ｅ通機；與車上ｅ通機進行系統溝通，並完成扣款動作。 

（四）交易取像—車道執法模組 

1.攝影取像設備（Image Acquisition Camera）：具有車牌辨識功能，當車

輛駛入電子收費車道，針對車輛車牌進行取像；同時確保該車輛為 e 通機申

裝之車主。 

2.攝影補光設備（Traffic Night Flash）：於光線不足時，提供足夠光源協

助攝影取像設備完成最佳取像動作；補光源採行不影響用路人之光源，確保

用路人行車安全。 

由此可知，前述紅外線傳輸信號的作用，乃在於 ETC 前端系統中發揮偵

                                                 
10 參考遠通電收公司官方網站：http://www.fetc.net.tw/portal/front/iTech，2010 年 5 月 15 日查

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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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車上機及執行交易的功能，若對照下列圖示11，便可看出紅外線系統在電

子收費機制中所扮演的技術角色。 

圖 1：ETC 運作流程圖 

車輛通過

24小時車道錄影
DVR

車輛偵測

OBU偵測 OBU交易

車型辨識

交易記錄

正常交易
Y

繳費完成

判案中心判案 欠費
N

無單自動補
繳期補繳

無單自動補繳
期補繳完成?

N

有單帳單補繳期補繳
(帳單寄存送達)

N

Y

N

罰單流程有單帳單補繳
期補繳完成?

Y

Y

N

前端系統

後端系統

IR/DSRC

資料來源：遠通電收公司提供 

三、ETC 爭議—問題意識 

藉由前述背景說明，ETC 之規劃與推動可謂背負著重大的政策使命。與

傳統人工收費相較，電子收費除了能降低收費成本、減少行車時間、達到節

能減碳成效之外，更能在未來按里程收費時真正落實公平性的要求（「走多

少、收多少」）。再者，透過車輛偵測、資訊傳輸等系統的佈建與運作，以管

理的手段來提高營運效率，使交通控制系統更具智慧，才能提供更有效率的

服務，進而為智慧型運輸系統的建設奠下基礎。 

而除了交通服務品質的提升之外，未來 ETC 車上機若發展成為具備多重

功能，包括定位與導航，車路通訊，車對車通訊，以及乘客的無線多媒體通

訊等，解決車、路、人（包括駕駛與行人）間的資訊需求，這些產品的發展

                                                 
11 在圖示中，前端系統中標註有「IR DSRC」的方形區塊，即為紅外線系統進行訊號傳輸的

功能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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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讓我國通訊產業看到無限商機（彭松村，2007），進而帶動諸如電子、電訊

等產業的發展。 

然而，上述的政策願景與美意卻仍無法避免在實施的過程中，因為政治

與經濟現實的強力衝擊而扭曲與變形。雖然 ETC 最後以以由民間機構投資興

建並為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移轉該建設之所有權予政府

（Build-Operate-Transfer，興建—營運—移轉，以下簡稱「BOT」）的方式進

行，也因此在執行過程中發生種種障礙時，大眾關注的焦點多在於 BOT 制度

是否有待檢討之處。不過若以政策發展歷史觀察，其決策的形成關鍵仍在於

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的互動與關聯。而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的關聯，在抽象

概念上，兩者互相對立；在實際運作上，兩者互相關聯且互為限制

（constraints）。也因此，這種關聯與限制必須從結構性的觀點（structural 

perspective）來瞭解（蕭全政，1985:181）。 

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的結構性關係，隱含兩者間相輔相成的正關係，也

隱含互相衝突互相限制的負關係。有時，「為避免政治危機或經濟危機，國家

機關有時必須遷就民間社會的結構性安排（Block，1977:6-28）。簡言之，國

家機關與民間社會間存在著以各種政治行為者為單位而互相依賴且互相衝突

的結構性關聯。」（蕭全政，1985:184）。 

ETC 政策推動過程中，究竟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間存在著何結構性關

聯？在此特定時空限制下的社會所呈現的政治現象與經濟現象，又是如何透

過靜態社會結構關係與動態歷史變遷模式予以顯現？而 ETC 政策並不因為

重新選出營運廠商即告終止，隨著營運階段的進行與發展，後續仍隱含著影

響契約履行的關鍵因素，牽涉其中的行為者（actor）又將如何依其自身稟賦

（endowments）追求利益？均為本研究的重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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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文獻回顧與探討 

一、文獻回顧 

在國道公路通行費的相關研究上，林繼國等（1998）及陳敦基、曾淑玲

（2002）對於高速公路通行費率公式及徵收辦法進行研擬，劉士豪（2003）

則就高速公路電子收費之收費模式提出進一步研究。針對未來高速公路按里

程電子收費之通行費率，則有高公局委託淡江大學團隊（2010）進行研究。 

而由於 ETC 政策在 2002 年改採 BOT 方式進行，蘇彩足（1999）對於以

BOT 模式推動公共建設之政策進行分析，范雪梅（2003）及梁秀菊（2007）

亦分別以 BOT 形成理論進行個案之探討。王銘德等（2003）基於民營化理論

就國道高速公路之相關議題加以分析，王穆衡等（2009）則以公私協力理論

進行民間參與公共建設制度之探討。 

當 ETC 於 2006 年間遭行政法院判決遠東聯盟喪失最優申請人資格時，

林明鏘（2006）、陳愛娥（2006）等法律學者，分別著文檢討 BOT 契約的法

律性質以及行政法院的判斷標準。 

在 ETC 重為第二階段甄審並完成簽約前後，以 ETC 為個案研究的學術

論文數量大增，包括張廣潮（2007）以 ETC 案討論企業之社會責任與倫理問

題；許寶仁（2007）、蔡玟琳（2008）、林彰聰（2008）、謝幸芳（2008）等則

由政府委外政策或公私協力制度檢討 ETC 案；張喬怡（2006）、陳恆鈞（2009）

以政策變遷（Policy Change）理論探討 ETC 政策各階段的重要影響因素；而

蔣旻良（2008）則以修正後的治理互賴理論探討政策執行模式。 

二、綜合評析與檢討 

ETC 政策屬於國家國道公路收費政策的一環，並歷經十數年的規劃與實

施。早期對於高速公路收費之相關研究，多著重在通行費率及設置設施等技

術層面的探討，對於國家政策的整體規劃則鮮少觸及。而「促進民間參與公

共建設法」（以下簡稱「促參法」，相關內容則簡稱為「促參」或「促參政策」）

的公布施行雖讓 ETC 回歸民間參與經營找到法源基礎，不過由於時空條件對

於個案的限制，在收費制度與促參理論的對應上卻屢見扞格之處。此時的文

獻研究或偏重於理論上的分析，或著重於單一法律事件下的個別討論，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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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明 ETC 政策實施歷程所實際具有的政經特性，或對於相關行為者互動關係

加以探討，以至於未能對 ETC 政策變更前後的因果關係予以分析。 

近期研究則有以政策變遷（policy change）理論出發，如學者陳恆鈞

（2009）透過歷史回顧，逐一說明每個階段的重要影響因素，再依此歸納出

整合型分析模式，並認為政策變遷將是反應政策制訂時主流政治的一種思維

模式。由此分析模式展開的文獻討論，對於時間與環境系絡之下所反映出的

歷史過程已有相當程度的整理，惟能否適用於仍在繼續發展中的決策變化因

素及執行困境？則仍待進一步檢證。 

因此，本研究將以國道公路收費制度下的 ETC 政策發展歷程，透過國家

機關與民間企業組織與制度間隱含的特定政治與經濟偏差觀點，來探討政策

決策變化因素及執行困境；並分析 ETC 政策執行過程中，國家機關、民間企

業與市民社會間所產生的對策認知落差、國家機關各單位資源與資訊互動、

政府部門與民間團體間的合作與對立關係等，所隱含的因果性影響。最後，

基於研究發現對於現行促參規範予以再檢視，本文期望對於未來的政策執行

提出建設性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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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分析觀點與架構 

 從實存角度而言，個人、團體或組織都是被結構化的

（structuralized），都被鑲嵌在特定的歷史因果網絡中，而且相互牽動串連，

並促成歷史社會的不斷變遷（蕭全政，2000：14）。人類社會的組織基於其組

成的目的與運作手段，而具有政治經濟特性。「組織本身就是一種為行動而準

備的偏差動員」，這種偏差僅利於某種衝突的呈現而壓抑其他衝突的表面化，

因為組織本身即是某種偏差的動員（Schattschneider，1960：30，71；蕭全政，

1987：137）。 

偏差（bias）只是表示在現行特定的時空背景下一個特定利益關係的分

配狀態；偏差會因應政經脈絡的變遷，而隨著人、時在變化。制度和組織兩

者的政治經濟特性，基本上有其相通之處，即都可以用偏差這個概念來表達

（蕭全政，1997：11）。組織的形成與運作，深受其身處客觀歷史條件的影響；

而組織的變遷，更是內外環境與相關行為者互動鑲嵌的結果。同時，組織的

制度設計中隱含特定的偏差；組織為了追求特定利益或其所宣稱的公共目

標，利用制度的偏差進行動員；而這些偏差動員的過程，又從而促成了組織

的變遷。因此，唯有從組織與制度、相關行為者及政治經濟的鑲嵌關係加以

觀察，才能窺得政策事件的全貌。 

有鑑於此，本研究由我國國道高速公路的收費政策形成背景展開，嘗試

以 BOT 個案—ETC—的實作經驗為主軸，輔以前述分析觀點，期望梳理出其

中隱含的政經脈絡；同時，藉由 ETC 實施過程中所面臨重要履約項目的整理

與分析，檢討我國相關促參規範的制訂與執行。尤其，民間機構以 BOT 方式

參與公共建設時，在所謂的「公私夥伴」模式（或稱為公私協力，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PPP）之下，究應如何使國家機關、民間企業及市民社會等各方

利害關係人的利益及需求達到平衡？現行的促參規範能否協助達成目標？也

是本研究探討的重點。 

一、ETC 政策之政經特性分析 

由 ETC 規劃實施的時空環境來看，採用 BOT 方式執行其實有其背景因

素。若和當時規劃前後的法律規範加以對照，至少存在有幾種法源基礎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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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獎勵民間參與交通建設條例」（1994 年 12 月 5 日公布施行）、「政府採

購法」（1998 年 5 月 27 日公布，並自公布後一年施行）以及「促進民間參與

公共建設法」（2000 年 2 月 9 日公布施行）。最後在眾多複雜因素的交錯影響

下，交通部決定採用 BOT 方式進行，而此決策一方面配合了當時政府與全民

對於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的共識目標12，另一方面多少也是基於定紛止爭

的考慮。至於後來衍生的系統之爭、招商之爭，對決策機關而言，大概就是

無法想像的「可行性評估」變數了。 

BOT 既然成為定案，後續的政策努力目標應當是由國家機關與民間企業

攜手協力，為市民社會提供更優質的公共建設服務品質，創造三贏局面。惟

從高速鐵路、高雄捷運乃至於 ETC13等採行 BOT 方式建置營運的重大交通建

設，不斷有弊案或利益勾結等傳聞流出，不僅嚴重衝擊政府推動民間參與公

共建設的執行成效，「BOT 是否已死」更成為社會大眾心中縈繞不去的疑問。 

以 ETC 為例，該政策自規劃、制訂以至實施至今，其間歷經多次的政策

變更，其中或許包括公益或個人利益的考量，也或許包括來自於各方對於龐

大商機的預期心理。這些因素交織變動的結果，讓涉入其中的利害關係人各

自透過不同手段或途徑，例如透過民意代表或消費者團體等，在政治角力的

過程中，表達各自的訴求，進而完成利益的分配。而 ETC 實施過程中所面臨

的重要履約項目，從問題的發生、對應到處理，正可體現前述的偏差動員過

程，從而使吾人反向檢證 ETC 政策（包含現行促參規範的設計）在規劃執行

上的盲點與侷限性，並希望能為 ETC 政策的設計與改進提供新的思考方向。 

藉由陳恆鈞（2009）的 ETC 歷史回顧基礎，本研究進一步將 ETC 政策

發展歷程分為四個時期： 

（一）決策時期（1991~2002） 

自簡又新在交通部長任內提出 ETC 民營化規劃後，至實際交由民間參與

執行前，此期間歷經二次政策變更，分別為：蔡兆陽於 1997 年 10 月 18 日裁

示中華電信應用紅外線技術辦理 ETC 測試及營運計畫；以及林陵三於 2002

                                                 
12 參考 2002.08「當前財政問題研討會」（由財政部召集全國產官學界人士所召開）將「如何

促進民間參與」議題列入議程討論，並獲致結論：「政府辦理公共建設與公共服務時，應優

先開放民間參與，民間參與不可行，始得由政府編列預算執行」。 
13 高速鐵路、高雄捷運以及高速公路電子收費系統三者雖皆以 BOT 方式完成，然其所依據

之法源卻有所不同：前二者均係依據「獎勵民間參與交通建設條例」徵求民間參與；後者則

以「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為法源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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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8 月 2 日決定中華電信退出營運計畫，改由高公局辦理 BOT 招商規劃。 

同時，「紅外線」、「微波」系統背後所各自代表的利益團體，不僅透過各

種動員手段企圖達到影響政策的目的，即使在 ETC 改採 BOT 定案後，利益

相爭的戰火仍繼續延燒至招商時期。 

（二）招商時期（2002.6~2004） 

高公局對於 BOT 案規劃以「評選營運計畫，不選系統技術」原則，以期

迴避系統之爭的難題。亦即，由評選委員會評選出「最佳整體規劃」民間廠

商負責系統建置及營運，系統技術評選則不予設限，由廠商自行選擇符合其

營運策略及符合招商目的要求的系統技術參與競標。 

高公局在此時期雖經甄審程序選出遠東聯盟為最優申請人，惟高達上千

億的 ETC 商機（事後看來，此應係當時社會氛圍下所塑造出的期待心理），

讓招商過程中期約綁標傳聞不斷，檢調單位介入調查；而相關行為者在自利

心理的趨使下，仍不斷以各種動員方式企圖翻盤。 

（三）興建時期（2004~2006.2） 

遠東聯盟得標後成立遠通電收公司，並展開電子收費系統的興建設置，

卻在完工驗收即將開通上路之際，因為車上機的價格問題，引發立委及消保

團體的大力抨擊，最後迫使遠通電收不得不降價以對。 

而興建工程自開始建置至完工歷時近兩年，卻到最後一刻才驚覺到車上

機價格無法為（由立委、消保團體以及媒體代替民眾反應出來的）民意接受，

在執行上有哪些環節無法及時連結？值得深入。 

（四）營運時期（2006.2 迄今） 

2006 年 2 月 10 日，ETC 全面啟用，未料卻引發更大的衝突與政治風暴。 

首先是高等行政法院認定 ETC 甄審結果違反平等、公益原則，時任交通

部長的郭瑤琪面對政府高層及社會強大壓力，開始了交通部與遠通電收間的

協商拉鋸戰。在條件往返間，處處可見政治斧鑿痕跡，最後遠通電收雖提出

「公益方案」平息民怨，但不久後郭瑤琪也黯然下台。 

行政法院的判決撤銷遠通電收「最優申請人」的資格，次優申請人宇通

也不得遞補，ETC 案必須重新回到第二階段甄審（亦即回復到當時選出三家

合格廠商的狀態，再由三家廠商中選出最優申請人，並非重新公告招標）。此

時，遠通電收宣布，遠東集團所持 56% 的股權將全數捐給政府。這個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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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後所隱含的真正意涵為何？這段政府與企業間的對立、抗衡甚至是鬥智的

過程，自然也是政治經濟的鑲嵌關係所致。 

有關 ETC 政策發展歷程，另可參考下表： 

表 2：ETC 政策發展歷程記要 

政策時期 部長 任期 摘要 

決策時期 

簡又新 1991.06.01-1993.02.26 規劃 ETC 民營化方式 

劉兆玄 1993.02.27-1996.06.09
裁示電子收費採統包 BO 方式，擬獎勵民間

機構投資辦理 

蔡兆陽 1996.06.10-1998.03.31

裁示高速公路電子收費系統之技術研發、系

統建置由中華電信籌措經費辦理，並採紅外

線通信技術 

林豐正 1998.04.01-2000.03.26

中華電信編列 1999-2001 三個年度內 3.3 億

經費 

中華電信於國道 3 號樹林、龍潭收費站開始

試辦電子收費(1998.11) 

立委要求 ETC 重新招標 

陳世圯 2000.03.27-2000.05.19 政務次長代理部務 

葉菊蘭 2000.05.20-2002.01.31

高公局與中華電信簽訂「ETC 建置與營運契

約」 

中華電信上網公告招標 

指示由中華電信繼續辦理 ETC 業務，但系

統開放招標 

將相關資料送交政風單位，主動移請檢調調

查 

中華電信重新公告招標 

林陵三 2002.02.01-2006.01.24

立委刪除 ETC 系統設備採購預算 16 億餘元

中華電信停止試辦國道電子收費(2002.07) 

決定中華電信退出營運，ETC 改採 BOT 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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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時期 

評選出三家合格廠商，分別為遠東、宏碁及

宇通 

與遠東聯盟簽署興建營運契約 

興建時期 

遠東聯盟完成高速公路 22 座收費站之 ETC

裝置 

ETC 裝置通過高公局審核 

營運時期 

郭瑤琪 2006.01.25-2006.08.11

ETC 於 2006.02.10 正式啟用 

高等行政法院撤銷遠通電收最優申請人資

格 

行政院要求遠通電收 3 日內提出公益方案 

考慮中華電信接手 ETC 業務 

最高行政法院判決遠通電收喪失最優申請

人資格 

遠通電收宣布將遠東集團 56%股權全數捐

給政府 

蔡堆 2006.08.12-2008.05.19

公告 ETC 重為第二階段甄審辦法 

遠通電收暫時營運 ETC 

宇通質疑辦法不公，不參加二次甄審，並進

行行政爭訟程序 

二次甄審結果，遠通電收再次成為最優申請

人 

高公局與遠通電收於 2007.08.22 完成簽約 

毛治國 2008.05.20 迄今 

對於遠通電收若於 2010.06 月底無法達到契

約對於利用率(45%)之要求，要求遠通電收

規劃改善方案 

針對民國 101 年底進入計程電子收費，要求

遠通電收提出整體配套方案 

參考陳恆鈞（2009:46）以及作者增補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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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TC 建置營運契約重要履約項目之偏差動員分析 

目前 ETC 在營運之前的風風雨雨雖然暫時告一段落，但 ETC 政策仍在

動態發展中，尤其是在政府與企業之間對於 BOT 建置營運契約的履行與互

動。茲就 ETC 建置營運過程中所面臨的重要履約項目簡述如下： 

（一）計次電子收費階段 

1.車上機之訂價策略 

 衍生問題：車機價格由廠商自行吸收就能解決？政府能否補貼？ 

2.通行費之徵收與差別費率 

 衍生問題：不同的收費方式可否適用不同費率？目前的回數票有 95 折，

ETC 能否同享折扣優惠？ 

（二）計程電子收費階段 

1.利用率之規範要求 

 衍生問題：依 ETC 契約的規劃，民國 101 年底進入計程階段時，利用率

需達到 65%以上；提前達到可提前進入計程階段；但最遲應於民國 101 年底

完成計程階段建置。但原來的契約規範設計有無錯估用路人之使用狀況？  

2.主線式或匝道式收費 

 衍生問題：遠通電收自始即規劃在主線上架設電子收費裝置，卻不斷有

不同聲音傳出應改在匝道出口裝設。這是技術議題或履約議題？ 

3.延伸性事業之推展—電子票證 

 衍生問題：ETC 電子票證業務的未來在不同主管機關之間擺盪，是招商

規劃預期錯誤？ 

4.收費不公與全面計程 

衍生問題：立委反應公速公路站距不一、收費不公，要求交通部廢除特

定收費站。「民國 101 年底前完成計程階段建置、按里程計費以達公平性原則」

成為最佳解決方案？ 

上述重要履約項目均為正在持續發展中的議題，相關行為者（包括契約

雙方當事人以及其他利害關係人）如何產生動員予以因應？值得進一步觀

察。同時，ETC 政策既已選定 BOT 方式進行，面對履約議題，現行的促參

規範能否為其提供解決方案？也是本研究的檢視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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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章節安排 

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緒論主要是說明本研究之問題意識，並就相關文

獻探討回顧，提出本文所採用的組織與制度「歷史－結構」的分析及從政治

經濟觀點看 ETC 政策發展的歷史結構鑲嵌狀態。 

第二章主要述敍高速公路的收費政策，以瞭解電子收費需求的形成背

景，同時對於 ETC 的系統運作加以說明。 

第三章則透過時間軸的概念，將 ETC 政策變化歷程區分為四個時期，包括：

決策時期（1991~2002）、招商時期（2002.6~2004）、興建時期（2004~2006.2）

以及（四）營運時期（2006.2 迄今）。分析每個階段中相關行為者之間的政經

網絡及利益團體之間的互動關係，探討 ETC 決策過程中所隱含的特定偏差，

並就其政策發展，瞭解其政經脈絡之演進與其爭議焦點。 

第四章則是藉由持續發展中的 ETC 履約議題，一方面透析相關行為者間

的偏差動員，另一方面也希望能藉此對於現行促參法制規範予以再檢視。 

第五章為結論與建議，將綜合上述分析並回顧全文，以 ETC 個案之政經

特性及偏差動員分析，將政策決定與發展歷程之歷史脈絡與因果關係予以彙

整，並提出研究結論與建議。 

 

章節安排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問題意識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檢討 

第三節 分析觀點與研究架構 

第四節 章節安排 

第二章 高速公路收費政策與 ETC 系統運作說明 

 第一節 高速公路收費政策沿革 

    第二節  ETC 系統運作說明 

第三章 ETC 政策之政經特性分析 

第一節 規劃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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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招商時期 

第三節  興建時期 

第四節  營運時期 

第四章 ETC 建置營運契約重要履約項目之偏差動員分析 

第一節 計次收費階段 

第二節 計程收費階段 

第三節  小結—併同對於促參規範的再檢視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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